
任期開始
每届立法会任期的开始日期由行政
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指明，而所指明的日期
必须是在有关换届选举结果宣布的日期后的
30天之内。

立法會會議日期 

立法会每届任期首次会议的日期及
时间亦由行政长官指明，而所指明的日期及
时间必须在有关的一届任期开始后的14天内。
立法会会期内会议的日期，由立法会主席
决定。

作出立法會誓言 

议员如未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
宣誓，不得出席立法会主席的
选举或在该选举中投票；或参与立法会或
任何委员会的会议或在会议上表决，或行使
作为议员的任何其他权力或职能。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立 法 会 主 席 由 立 法 会 议 员
互选产生。在议员作宗教式
或非宗教式宣誓后，须在切实
可 行 范 围 内 尽 早 进 行 立 法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
该选举须于立法会每届任期的首次会议之前
举 行 。 在 立 法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举 行 之 前 ，
立 法 会 主 席 一 职 的 候 选 人 会 出 席 一 个 并 非
立法会会议但公开进行的特别论坛，陈述其

竞选纲领和回答议员提问。连续担任议员
时间最长而未获提名为立法会主席一职的
候选人的议员，须主持该特别论坛。

立法会秘书负责进行立法会主席的选举。如
有两项或更多的有效提名，立法会秘书须宣
布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各候选人之中
获最高票数的一名候选人，将当选为立法会
主席。如两名或以上候选人获相同最高票数，
则立法会秘书须安排对该等获相同最高票数
的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如在第二轮投票
中未有一名候选人获得的票数较其他任何
候选人为高，则立法会秘书须以抽签方式决
定其中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立法会主席。

立法会主席的任期至当届立法会任期完结时
解散或根据《基本法》被解散为止。

第八届立法会的委员会
正副主席的选举
财务委员会及内务委员会须各
由不少于50名委员组成。所有
议员(立法会主席除外)均可于新一届任期开
始时，在指明限期前分别加入该两个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及内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整届
任期结束时才终止。就事务委员会而言，
所 有 议 员 ( 立 法 会 主 席 除 外 ) 在 立 法 会 每 届
任期的每个会期均可在指明限期前加入最多
6个事务委员会。每一事务委员会须由不多
于20名委员组成，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至
每一会期结束时终止。如在某一会期示明
加入某个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人数超过20人，
委员会席位便须按内务委员会决定的机制
分配。

财务委员会、内务委员会及各事务委员会的
正 副 主 席 由 所 属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互 选 产 生 。
上 述 委 员 会 在 立 法 会 每 届 任 期 首 个 会 期 的
正副主席选举，须在有关委员会举行的首次
会议上进行。上述委员会正副主席的任期直
至下一会期开始或下一会期正副主席选出为
止，以较迟者为准。

立 法 会 代 理 主 席 由 内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担 任 。
如 内 务 委 员 会 主 席 缺 席 ， 或 认 为 不 能 执 行
主 席 职 务 ， 则 内 务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须 担 任
立法会代理主席。

政府账目委员会及议事规则委员会的委员，均
由立法会主席按内务委员会决定的选举程序任
命。上述委员会分别须由7名和12名委员组成，
而委员的任期直至整届任期结束时才终止；
在选出上述委员会的委员后，委员中排名最先
者负责召开会议以举行正副主席选举，如正副
主席各只有一项有效提名，便会以书面通知
选举结果，无需举行选举会议。

立 法 会 监 察 委 员 会 1 及 查 阅 立 法 机关文 件 及
纪录事宜委员会分别须由13名委员和不多于
1 3 名 委 员 组 成 。 立 法 会 主 席 及 内 务 委 员 会
主席分别为上述委员会的正副主席。此外，
内务委员会副主席为上述委员会的其中一名
委员，其他委员按内务委员会所决定的方式
选出。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获选委员的任期直至
整届任期结束时才终止，而查阅立法机关文件
及纪录事宜委员会获选委员的任期为一年，或
直至下一次就该委员会委员进行选举为止，
以较早者为准。

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
及申報

每名议员均须按立法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在每届任期举行首次会议前以
立法会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会秘书提供其
须予登记的个人利益详情。立法会秘书须安排
将该等详情登录于议员个人利益登记册(下称
“登记册”)内，而登记册会上载至立法会网站，
供公众查阅。

备存登记册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议员所收受
金钱或其他实惠的资料，而该等个人利益可能
被其他人合理地视为会影响该议员在立法会的
行为、言论、表决取向，或以立法会议员身份
所作的行为。

會議廳的座位安排

会议厅需要有固定的座位编排，以便议员使用
电子表决系统进行点名表决。会议厅编配座位
时采用的原则，是议员人数较多的组别会较
议员人数较少的组别和个别议员优先选定座位
划区。至于议员人数相同的组别，则会以抽签
方式决定选定座位划区的先后次序。属于同一
组别的议员会自行决定如何分配其组别获编配
的座位。不属任何组别的议员则会以抽签方式
决定先后次序，以选择座位。投票箱BallotBox

投票箱Ballo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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